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07號

抗  告  人  黃忠鍵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

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執

事聲字第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前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8年度執字第12850號、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64225號等債權憑證為執行名

義，聲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對抗告人之財產於本金新臺幣

（下同）399萬4146元及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

範圍內為強制執行，該院囑託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

法院）執行抗告人對第三人之薪資債權（即113年度司執助

字第3408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

對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核發扣押及移轉

命令，禁止抗告人於系爭債權之範圍內收取對該第三人任職

期間所得支領超過1萬7076元部分之各項薪資債權，並移轉

予相對人，114年1月20日變更扣押及移轉範圍為超過2萬011

2元部分之薪資債權。抗告人提出異議，經執行法院於114年

4月7日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其聲明異議復經原裁定駁

回，提起本件抗告。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之異議、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平均

每月薪資為4萬7740元，扣除健保自付額1302元及每月固定

奉獻予教會之4000元後，僅餘4萬2438元，伊與配偶陳惠文

及母親黃朱阿雲共同生活，陳惠文與黃朱阿雲均無收入，由

伊扶養，黃朱阿雲雖未與伊住在一起，但實質仍屬共同生活

之親屬。又陳惠文名下之房地係其前段婚姻中長輩為孫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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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住宅，實為其子所有，至營利所得為小額股票交易，虧

損遠大於得利，且其有先天性心臟病，每月生活費及醫療費

共2萬4474元，由伊與二名子女共同扶養，伊應分擔8158

元；而黃朱阿雲年事已高，生活行動均需人照料幫助，其名

下之房地係其早期購地自建之住宅，現與外籍看護居住該

處，非以投資收益為目的，至營利所得則為其早年小額購買

股票之股利收入，目前已全數賣出，每月生活費及醫療費共

6萬1546元，由伊與二名兄弟共同扶養，伊應分擔2萬0515

元，每月薪資至少酌留3萬7915元，執行法院僅酌留2萬0122

元，並駁回伊之異議為不當，原裁定不採伊之舉證，駁回伊

之異議，亦於法未合，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及原處

分。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

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

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

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

122條第2至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其最

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而所謂共同生活之親

屬，應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而言（民法第

1122條規定參照）。茲查：

㈠、抗告人每月健保費屬其生活所需費用之範圍，至其每月對教

會之奉獻，乃基於其個人信仰之捐獻，難謂係生活所必需之

費用。又抗告人自承未與黃朱阿雲同住，黃朱阿雲自非共同

生活之親屬，即非屬前開規定所稱共同生活之親屬，縱使抗

告人有分擔黃朱阿雲醫藥費及生活費之事實，亦僅在履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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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義務，如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依民

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尚得減輕扶養義務，惟此與抗告人與

黃朱阿雲是否共同生活，仍屬二事，抗告人主張二人實質仍

屬共同生活之親屬云云，自屬無據。

㈡、又陳惠文籍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00樓之0，雖

與抗告人不同，但互相比鄰，且二人為夫妻，抗告人主張二

人共同居住在前址，固可採信。惟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

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6條之1、

第11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

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而言。查陳惠文為00年出生，其名下除

有前開00樓之0及抗告人設籍地即00樓之0等二處房地，價值

超過400萬元外，另有多筆小額投資，並有2023年產汽車一

部等情，有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憑（均見執行卷），可見陳惠文尚有

餘裕可從事小額投資並購置車輛；而前開00樓之0房屋雖供

其與抗告人自住，惟00樓之0房屋現供其次子居住，並非無

法處分或出租，以獲取維持生活之來源，尚不得因陳惠文基

於情感因素不願處分，或為減少次子負擔而無償提供其居

住，致無收益，即認其不能維持生活，難認抗告人之薪資係

維持陳惠文最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之金錢。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以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之1.2倍，計算抗告人生活所必需費用之數額為2萬0122元

（原法院卷第23頁），據此酌留其每月必要生活費，應屬合

理，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原裁定予以維持，均

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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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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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07號
抗  告  人  黃忠鍵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前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8年度執字第12850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64225號等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對抗告人之財產於本金新臺幣（下同）399萬4146元及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範圍內為強制執行，該院囑託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執行抗告人對第三人之薪資債權（即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408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對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核發扣押及移轉命令，禁止抗告人於系爭債權之範圍內收取對該第三人任職期間所得支領超過1萬7076元部分之各項薪資債權，並移轉予相對人，114年1月20日變更扣押及移轉範圍為超過2萬0112元部分之薪資債權。抗告人提出異議，經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7日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其聲明異議復經原裁定駁回，提起本件抗告。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之異議、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平均每月薪資為4萬7740元，扣除健保自付額1302元及每月固定奉獻予教會之4000元後，僅餘4萬2438元，伊與配偶陳惠文及母親黃朱阿雲共同生活，陳惠文與黃朱阿雲均無收入，由伊扶養，黃朱阿雲雖未與伊住在一起，但實質仍屬共同生活之親屬。又陳惠文名下之房地係其前段婚姻中長輩為孫子備用之住宅，實為其子所有，至營利所得為小額股票交易，虧損遠大於得利，且其有先天性心臟病，每月生活費及醫療費共2萬4474元，由伊與二名子女共同扶養，伊應分擔8158元；而黃朱阿雲年事已高，生活行動均需人照料幫助，其名下之房地係其早期購地自建之住宅，現與外籍看護居住該處，非以投資收益為目的，至營利所得則為其早年小額購買股票之股利收入，目前已全數賣出，每月生活費及醫療費共6萬1546元，由伊與二名兄弟共同扶養，伊應分擔2萬0515元，每月薪資至少酌留3萬7915元，執行法院僅酌留2萬0122元，並駁回伊之異議為不當，原裁定不採伊之舉證，駁回伊之異議，亦於法未合，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至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其最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而所謂共同生活之親屬，應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而言（民法第1122條規定參照）。茲查：
㈠、抗告人每月健保費屬其生活所需費用之範圍，至其每月對教會之奉獻，乃基於其個人信仰之捐獻，難謂係生活所必需之費用。又抗告人自承未與黃朱阿雲同住，黃朱阿雲自非共同生活之親屬，即非屬前開規定所稱共同生活之親屬，縱使抗告人有分擔黃朱阿雲醫藥費及生活費之事實，亦僅在履行其扶養義務，如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依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尚得減輕扶養義務，惟此與抗告人與黃朱阿雲是否共同生活，仍屬二事，抗告人主張二人實質仍屬共同生活之親屬云云，自屬無據。
㈡、又陳惠文籍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00樓之0，雖與抗告人不同，但互相比鄰，且二人為夫妻，抗告人主張二人共同居住在前址，固可採信。惟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而言。查陳惠文為00年出生，其名下除有前開00樓之0及抗告人設籍地即00樓之0等二處房地，價值超過400萬元外，另有多筆小額投資，並有2023年產汽車一部等情，有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憑（均見執行卷），可見陳惠文尚有餘裕可從事小額投資並購置車輛；而前開00樓之0房屋雖供其與抗告人自住，惟00樓之0房屋現供其次子居住，並非無法處分或出租，以獲取維持生活之來源，尚不得因陳惠文基於情感因素不願處分，或為減少次子負擔而無償提供其居住，致無收益，即認其不能維持生活，難認抗告人之薪資係維持陳惠文最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之金錢。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以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抗告人生活所必需費用之數額為2萬0122元（原法院卷第23頁），據此酌留其每月必要生活費，應屬合理，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原裁定予以維持，均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07號

抗  告  人  黃忠鍵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

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執

事聲字第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前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8年度執字第12850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64225號等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對抗告人之財產於本金新臺幣（下同）399萬4146元及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範圍內為強制執行，該院囑託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執行抗告人對第三人之薪資債權（即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408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對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核發扣押及移轉命令，禁止抗告人於系爭債權之範圍內收取對該第三人任職期間所得支領超過1萬7076元部分之各項薪資債權，並移轉予相對人，114年1月20日變更扣押及移轉範圍為超過2萬0112元部分之薪資債權。抗告人提出異議，經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7日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其聲明異議復經原裁定駁回，提起本件抗告。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之異議、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平均每月薪資為4萬7740元，扣除健保自付額1302元及每月固定奉獻予教會之4000元後，僅餘4萬2438元，伊與配偶陳惠文及母親黃朱阿雲共同生活，陳惠文與黃朱阿雲均無收入，由伊扶養，黃朱阿雲雖未與伊住在一起，但實質仍屬共同生活之親屬。又陳惠文名下之房地係其前段婚姻中長輩為孫子備用之住宅，實為其子所有，至營利所得為小額股票交易，虧損遠大於得利，且其有先天性心臟病，每月生活費及醫療費共2萬4474元，由伊與二名子女共同扶養，伊應分擔8158元；而黃朱阿雲年事已高，生活行動均需人照料幫助，其名下之房地係其早期購地自建之住宅，現與外籍看護居住該處，非以投資收益為目的，至營利所得則為其早年小額購買股票之股利收入，目前已全數賣出，每月生活費及醫療費共6萬1546元，由伊與二名兄弟共同扶養，伊應分擔2萬0515元，每月薪資至少酌留3萬7915元，執行法院僅酌留2萬0122元，並駁回伊之異議為不當，原裁定不採伊之舉證，駁回伊之異議，亦於法未合，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

    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

    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

    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

    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

    122條第2至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其最

    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而所謂共同生活之親屬

    ，應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而言（民法第11

    22條規定參照）。茲查：

㈠、抗告人每月健保費屬其生活所需費用之範圍，至其每月對教

    會之奉獻，乃基於其個人信仰之捐獻，難謂係生活所必需之

    費用。又抗告人自承未與黃朱阿雲同住，黃朱阿雲自非共同

    生活之親屬，即非屬前開規定所稱共同生活之親屬，縱使抗

    告人有分擔黃朱阿雲醫藥費及生活費之事實，亦僅在履行其

    扶養義務，如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依民

    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尚得減輕扶養義務，惟此與抗告人與

    黃朱阿雲是否共同生活，仍屬二事，抗告人主張二人實質仍

    屬共同生活之親屬云云，自屬無據。

㈡、又陳惠文籍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00樓之0，雖與抗告人不同，但互相比鄰，且二人為夫妻，抗告人主張二人共同居住在前址，固可採信。惟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而言。查陳惠文為00年出生，其名下除有前開00樓之0及抗告人設籍地即00樓之0等二處房地，價值超過400萬元外，另有多筆小額投資，並有2023年產汽車一部等情，有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憑（均見執行卷），可見陳惠文尚有餘裕可從事小額投資並購置車輛；而前開00樓之0房屋雖供其與抗告人自住，惟00樓之0房屋現供其次子居住，並非無法處分或出租，以獲取維持生活之來源，尚不得因陳惠文基於情感因素不願處分，或為減少次子負擔而無償提供其居住，致無收益，即認其不能維持生活，難認抗告人之薪資係維持陳惠文最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之金錢。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以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抗告人生活所必需費用之數額為2萬0122元（原法院卷第23頁），據此酌留其每月必要生活費，應屬合理，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原裁定予以維持，均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07號

抗  告  人  黃忠鍵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前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8年度執字第12850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司執字第64225號等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對抗告人之財產於本金新臺幣（下同）399萬4146元及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之範圍內為強制執行，該院囑託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執行抗告人對第三人之薪資債權（即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408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對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竹中會核發扣押及移轉命令，禁止抗告人於系爭債權之範圍內收取對該第三人任職期間所得支領超過1萬7076元部分之各項薪資債權，並移轉予相對人，114年1月20日變更扣押及移轉範圍為超過2萬0112元部分之薪資債權。抗告人提出異議，經執行法院於114年4月7日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其聲明異議復經原裁定駁回，提起本件抗告。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之異議、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平均每月薪資為4萬7740元，扣除健保自付額1302元及每月固定奉獻予教會之4000元後，僅餘4萬2438元，伊與配偶陳惠文及母親黃朱阿雲共同生活，陳惠文與黃朱阿雲均無收入，由伊扶養，黃朱阿雲雖未與伊住在一起，但實質仍屬共同生活之親屬。又陳惠文名下之房地係其前段婚姻中長輩為孫子備用之住宅，實為其子所有，至營利所得為小額股票交易，虧損遠大於得利，且其有先天性心臟病，每月生活費及醫療費共2萬4474元，由伊與二名子女共同扶養，伊應分擔8158元；而黃朱阿雲年事已高，生活行動均需人照料幫助，其名下之房地係其早期購地自建之住宅，現與外籍看護居住該處，非以投資收益為目的，至營利所得則為其早年小額購買股票之股利收入，目前已全數賣出，每月生活費及醫療費共6萬1546元，由伊與二名兄弟共同扶養，伊應分擔2萬0515元，每月薪資至少酌留3萬7915元，執行法院僅酌留2萬0122元，並駁回伊之異議為不當，原裁定不採伊之舉證，駁回伊之異議，亦於法未合，爰提起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22條第2至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其最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而所謂共同生活之親屬，應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而言（民法第1122條規定參照）。茲查：

㈠、抗告人每月健保費屬其生活所需費用之範圍，至其每月對教會之奉獻，乃基於其個人信仰之捐獻，難謂係生活所必需之費用。又抗告人自承未與黃朱阿雲同住，黃朱阿雲自非共同生活之親屬，即非屬前開規定所稱共同生活之親屬，縱使抗告人有分擔黃朱阿雲醫藥費及生活費之事實，亦僅在履行其扶養義務，如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依民法第1118條但書規定，尚得減輕扶養義務，惟此與抗告人與黃朱阿雲是否共同生活，仍屬二事，抗告人主張二人實質仍屬共同生活之親屬云云，自屬無據。

㈡、又陳惠文籍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00樓之0，雖與抗告人不同，但互相比鄰，且二人為夫妻，抗告人主張二人共同居住在前址，固可採信。惟按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民法第1116條之1、第11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而言。查陳惠文為00年出生，其名下除有前開00樓之0及抗告人設籍地即00樓之0等二處房地，價值超過400萬元外，另有多筆小額投資，並有2023年產汽車一部等情，有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憑（均見執行卷），可見陳惠文尚有餘裕可從事小額投資並購置車輛；而前開00樓之0房屋雖供其與抗告人自住，惟00樓之0房屋現供其次子居住，並非無法處分或出租，以獲取維持生活之來源，尚不得因陳惠文基於情感因素不願處分，或為減少次子負擔而無償提供其居住，致無收益，即認其不能維持生活，難認抗告人之薪資係維持陳惠文最低生活，在客觀上不可缺少之金錢。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以桃園市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抗告人生活所必需費用之數額為2萬0122元（原法院卷第23頁），據此酌留其每月必要生活費，應屬合理，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及原裁定予以維持，均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